
 

 

证券代码：300125     证券简称：易世达     公告编号：2017-101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厦门易世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45%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2、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1、2017 年 12 月 26 日，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甲

方）与山东润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山东润峰、乙方）、上海清颉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上海清颉、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公司合计转让全资子公司

厦门易世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厦门易世达、目标公司）45%的股权（简称：目

标股权），其中公司向山东润峰转让厦门易世达 35%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350 万元；

公司向上海清颉转让厦门易世达 1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公司持有厦门易世达 55%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的变化。 

2、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也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山东润峰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863111179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微山县欢城镇西门外 

法定代表人：王步峰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1996 年 06 月 10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经营金融、证券、期货、理财、集资、

融资等相关业务）；太阳能电池片、太阳能电池组件、锂电池产品制造与销售；太阳

能电站开发；太阳能电站工程总承包；光伏电站系统设计、集成、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批发零售煤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关联关系说明：山东润峰的实际控制人为王步峰，其持有山东润峰 92.5%的股权；

山东润峰及王步峰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2、上海清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1GL1967F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顾北东路 575 弄 1-17 号 C 区 5-117 



 

 

法定代表人：陈静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20 日 

营业期限：2016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6 年 10 月 19 日 

经营范围：从事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上海清颉的实际控制人为陈静，其持有上海清颉 80%的股权；上

海清颉及陈静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厦门易世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48JAL7R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象屿路 97 号厦门国际

航运中心 D 栋 8 层 05 单元 X 

法定代表人：刘振东 

注册资本：1000.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05 月 25 日 

营业期限：2016 年 05 月 25 日至 2066 年 05 月 24 日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其他未列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新材料技术推广

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其他技术推广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

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自然科



 

 

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蔬菜种植；中药材种

植；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商务信息咨询；投资管理咨询（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其他工程准备活动（不含爆破）；未列明的其他建筑业；其他未列明建筑

安装业。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易世达 1000 万元 100% 550 万元 55% 

山东润峰 / / 350 万元 35% 

上海清颉 / / 100 万元 10% 

合计 1000 万元 100% 1000 万元 100%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619,004.62 9,512,876.94 

负债总额 949.69 223,237.57 

净资产 7,618,054.93 9,289,639.37 

项目 2017年1-9月（未经审计） 2016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671,584.44 -710,360.63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出让方）与山东润峰（乙方、受让方）、上海清颉（丙方、受让方）

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简称：本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股权转让价款：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实到资本）人

民币壹仟万元（RMB10,000,000）。无论目标公司在基准日的净资产情况如何变化，各

方同意仍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核算目标股权的转让对价。 

受让方受让目标股权、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总计为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

（RMB4,500,000），其中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叁佰伍拾

万元（RMB3,500,000），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佰万元



 

 

（RMB1,000,000）。 

2、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受让方应以货币形式，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工

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出让方指定账户。 

3、交易过户安排：出让方应在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五】工作日内，通知

并会同受让方和目标公司一起办理变更手续，向登记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 

4、关于目标公司组织机构：目标公司的主要组织机构（包括法定代表人、董事、

监事、财务负责人、总经理）在基准日以前维持不变，在基准日以后，各方依据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目标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5、主要声明和保证：出让方为目标股权合法拥有者，其有资格对目标股权行使

完全的、有效的处分权，有权签署并履行本合同；目标股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类似

的担保、他项权利，不存在托管或隐名股东，免受第三方追索，并且依中国法律可以

合法地、完整地转让给受让方。 

乙方和丙方作为共同受让方，连带共同的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共同作出如上声

明和保证；如有一方违约，则互为连带共同的向甲方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责任。 

6、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各方公司盖章、授权代表签字以及受让方（自然人）本

人签署后，并且经出让方公司权力机构就本合同项下交易依法审议通过、履行完毕必

要法律程序后，方为生效。 

7、违约责任：受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每迟延一日，按应付而

未付金额千分之三向出让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迟延超过【三十】日的，出让方有

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受让方按合同总价 20%承担违约责任。如出让方所受经济

损失超过该违约金的，则出让方仍有权要求受让方继续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合同项下所作声明、保证及合同义务，造成守约方经济损失

的，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守约方的损失及因索赔所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

差旅费、调查费等。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情况及与关联人的同业竞争情况。 

3、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将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  

4、本次股权转让所得股权转让款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5、本次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的注册地址将变更至厦门市同安区，变更后的具体

地址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将有利于公司在太阳能相关行业、光伏发电业务及有关新能源等领

域的拓展，借助优质的资源和平台，寻求更适宜的发展模式，争取早日开创经营业绩

的新局面。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不涉及损益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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